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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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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內容綱要

一、產創條例的歷史演進

二、租稅減免與經濟成長

三、產創條例的主要內容

四、財政永續與國土永續

五、棄舊思維、啟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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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創條例的歷史演進

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1959)

獎勵投資條例(1960)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1991)

產業創新條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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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稅減免與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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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時期

獎勵投資條例時期

2010/4/9

3

三、產創條例的主要內容

創新活動之補助與輔導
無形資產流通及運用
產業人才資源發展
促進產業投資(第20條中小企業雇用員工補助)
產業永續發展環境
資金協助(設置國家發展基金)
租稅優惠(人培研發投資抵減、營運總部物流中心免稅)
產業園區之設置管理(36、43條產業園區內規劃社區用地；

39、40條徵收私有、讓售公有土地；50~54條土地更新)
工業專與碼頭之設置管理
營運總部及擴廠之輔導(讓售公有地不受土地法及公產管理法
令限制) 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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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永續與國土永續

圖三：財政永續缺口(終期債務餘額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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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永續與國土永續

圖四：財政永續缺口(終期債務餘額相對GDP比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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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永續與國土永續

第十章的「園區設置」，讓吞食土地的企業巨獸，
可以開國土之門，完整侵吞土地資源，也將徵收民
地、搶奪家園，更將造成地方土地炒作。(廖本全，
自由時報 4/6)

缺乏整體國土規劃與永續利用的思維，排除土地法
限制，淪為企業財團藉產業創新發展之名，將土地
炒作法制化，破壞國土的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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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永續與國土永續

政 商

政商關係
平台

國家資源
分派

企業私人成本政客私人成本

授予特許權 轉化私人利益

國家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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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棄舊思維、啟新契機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放棄抱持五十年之誘因式、
漸增式的產業政策思維。

沒有產創條例，產業就沒有創新嗎？
產創條例租稅減免的替代方案：輕稅減政
以減免稅的金額、國稅局節省的稽徵成本及工業局節
省的審核成本為基礎，調整現有營所稅稅率，一體適
用，避免重蹈獎投與促產條例針對特定產業獎勵的覆
轍，善用國家資源，維繫財政穩健。

面臨極端氣候的常態化，認真思考國土的永續利用問
題，而非只是執著於產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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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創條例的幾個爭議思考

《產創條例》是立院開議後的第一個重點法案。因此很多事情，應該趕快講清

楚。

首先，關心台灣財政的學者，很多人主張，促產落日，就讓它完全落日。也

有人引張忠謀先生去年提出的諫言「政府對富人減稅是不對」。理想上，這樣的

想法是對的。然而以當今國際的環境考量，各國為發展經濟，無不想盡辦法留住

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甚至以各種手段來招商引資。因為能夠為社會創造利潤，帶

來就業的「企業精神」是稀有資源；能夠做到跨國的集團企業，更是寥寥無幾。

要吸引這些優良企業能夠常駐台灣，將開展未來先機的創新部份讓台灣人來作、

來分享。政府給予適當的優惠誘因，是有必要的。

又經計算已落日的促產條例有 16 項優惠，一年影響稅收達 1493 億元。產創

只有對研發、人才培育、設立營運總部及物流方面這四項優惠，估計對稅收的影

響也只有 300 億元左右。比較之下，產創已減少甚多，對國家財政影響相當有限。

如果大家擔心促產好不容易落日，產創又開了後門，違背租稅公平的原則。

則政府其實可以在優惠條文裡面設定未來的延續條件或訂出產創落日時間表，不

讓優惠一直持續下去。

第二，營運總部可享 15%營所稅優惠的問題，是應該將其刪除。因為 99 年

起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已降至 20%。營運總部的租稅優惠仍較一般企業多出三項海

外所得免稅利多，即使沒有 15%的優惠稅率，營運總部從事研究發展、人才培訓，

反而將擁有支出的 30%抵稅權，還是有助產業升級。

若「國際級營運總部」是外資投資的子公司，最終的稅負，亦即將來股利匯

出之稅負，只從 34.4% (=20%＋80x18%) 減少為 30.3% (=15%＋85%x18%)；而有

租稅條約或像美國 (持股＞＝10%) 允許間接稅額扣抵的國家，只要稅率高於台

灣，這些稅 34.4%或 30.3% 回到投資人所在的母國還是都可以扣抵。如果只允許

直接稅額扣抵 14.4% (=80x18%)或 15.3%(=85%x18)，則一樣回到投資人所在的母

國也還是可以扣抵，但差異也都不大。因此對國外企業是否來台設營運總部的可

能性，根本不會有影響。

如果是國內投資的「國際級營運總部」，最終的稅負，因為兩稅合一，都必

須補足到 40%的稅率，所以事實上也沒有經濟實意。營運總部的免稅所得仍應計

入最低稅負的計算，而其他應稅所得的稅率從 20%降為 15%的實際效益，其實也

微乎其微。

綜上，維持 30 條的實際意義並不大，徒然給人租稅不公、獨厚大財團的感

覺。刪除 30 條後，國內外企業在台適用的營所稅率，都是 20%。一視同仁，也

就不會給人獨厚外人之不平。

第三，為解決台灣嚴重的失業問題，新版的條例，要貫徹「庶民經濟」的精

神，將補助中小企業聘僱員工。計畫給予一個月給予 1萬元補助，最長補助六個

月，聘僱中高齡者，補助期限可延長為一年。說實在，產創是要鼓勵研發創新，



品牌與行銷通路上給予投資抵減還講得過去，提振就業就不宜混在一起。最好政

府有另外的法案來鼓勵提供就業的廠商。

如果真要做，我建議獎勵措施應為「對雇用員工新增量達上年度一定百分比

(例如 15%)，及其總薪資支出淨增額達一定百分比 (例如 15%) 限度內得以抵減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當年度不足抵減者，得在未來四年內抵減之。」該獎勵

措施，則應該是不分企業大小，當然也包括營運總部及中小企業，一體適用。

另外，我認為直接補貼薪資，非常不妥，使用稅額抵減的稅式支出，才能夠

為國家節省成本，發揮功效。原因是，直接補貼，政府的錢就是一定要先灑下去，

稅額抵減是日後才發生。去年年輕朋友一個很大的民怨是，教育部的「培育優質

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該計畫的實習方案，直接補貼兩萬二。此法的結果，一舉

降低了大學畢業生的薪水到兩萬二，因此被年輕人譏為到奴役之路。而歐巴馬政

府最近的千億美元就業方案，對增雇員工或提供加薪的小型企業就是使用工作稅

額 (Jobs Tax Credit)，而且還限制一堆，絕不是直接補貼。

有限的資源，要創造最大的效益。以效率跟創意來看，最需要產創條例來鼓

勵的，恐怕是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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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條例之內涵

參、條例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肆、爭議焦點

伍、服務業研發的抵減獎勵之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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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濟研究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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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濟研究院 4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草
案

1.揭示立法目的與適用範圍：促進產業創新、
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

2.本條例用詞定義
3.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1-3條
計3條1.總 則

1.創新活動之補助或輔導等協助
第7條
計1條

3.創新活動
之補助或
輔導

1.訂定長期產業發展方向及中期產業發展政策
2.地方政府得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
定地方產業發展策略

3.產業遭受國際經貿情勢或重大環境變遷衝擊
時，政府應視需要提供產業調整支援措施

第4-6條
計3條

2.基本方針

1.建立資訊服務系統蒐集管理創新或研發成果
2.辦理無形資產評價相關業務
3.輔導企業建立智慧財產管理準則
4.輔導辦理建立智慧財產流通與運用等相關事項
5.發展品牌之獎勵、補助或輔導

第8-12條
計5條

4.無形資產
流通及運用

二、「產業創新條例」草案主要內容

中華經濟研究院 5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草
案

1.建立跨部會協調機制、協助重大投資計畫
之推動

2.國外投資或技術合作之協助及輔導
3.國外投資申請核准或備查
4.獎勵地方政府招商機制

第17-20條
計4條

6.促進產業
投資

1.補助或輔導企業因應國際環保規範
2.鼓勵綠色產品之生產及消費
3.推廣企業社會責任

第21-23條
計3條

7.產業永續
發展環境

1.設置國家發展基金
2.明定國家發展基金之運用
3.國家發展基金經費來源
4.輔導及協助創業投資事業

第24-27條
計4條8.資金協助

1.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整合機制
2.補助或輔導民間機構產業人才職能基準
3.核發能力鑑定證明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
4.補助或輔導人才培訓產業之發展

第13-16條
計4條

5.產業人才
資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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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濟研究院 6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草
案

1.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投資抵減
2.營運總部取自國外關係企業特定所得
免徵營所稅

3.國際物流配銷中心從事儲存簡易加工
免徵營所稅

第28-30條
計3條9.租稅優惠

1.產業園區設置
2.回饋金之繳交
3.產業園區開發之期限
4.設置產業園區相關業務之委託
5.產業園區內海埔地之施工管理
6.園區用地規劃
7.產業園區內環保事項之變更
8.計畫變更

.

.
23.辦理產業園區更新之誘因
24.產業園區之廢止

第31-55條
計24條

10.產業園區
之設置管理

中華經濟研究院 7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草
案

1.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之設置、劃定及指定程序
2.專用目的及土地權屬
3.委託投資興建及經營管理
4.碼頭用地之租用
5.專用港或碼頭內土地及相關設施、建築物之收回
6.中央主管機關之介入權
7.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費用之種類及收取
8.緊急事故之調度
9.準用條款

第56--64條
計9條

工業專用港
及工業專用
碼頭之設置
管理

1.營運總部園區之設置
2.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設置營運總部
3.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工業
4.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之管制

第65-68條
計4條

營運總部及
擴廠之輔導

1.違反工業專用港或碼頭之專用目的或興建
經營管理辦法之處罰

第69條
計1條

罰則

1.本條例施行前之工業區及工業園地其土地之取得、
租售、使用、管理及更新

2.非屬本條例所定公司或企業之事業體，而以機構或
團體方式呈現之認定規定。

3.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另定之
4.本條例自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第70-73條
計4條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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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產條例」章節相關條文 「產業創新條例」

第二章
租稅減免

◎相關租稅減免之規定，共
24條租稅優惠措施，包括
功能性投資抵減、新興重
要策略性產業獎勵

◎僅保留研究發展、人才培訓
◎品牌發展前端之研發亦屬研發之範疇，

得適用投資抵減稅額
◎研發人培投資抵減辦法由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三章
開發基金之
設置及運用

◎相關條文共1條，開發基金
設置規定及其用途。

◎共4條，分列基金之設置及其用途
◎配合產業發展需要，擴大開發基金之

用途

第四章
技術輔導

◎共2條，提供政府協助研究
發展得補助，及得提供技
術輔導之法源

◎擴大技術輔導及補助之範圍，由研究
發展擴大至為相關創新活動。

◎並針對其他創新因素，包括無形資產
流通與運用、產業人才、產業永續發
展等訂定政府應有之作為

第六章
創業投資

◎政府應輔導及協助創投業
發展

◎維持原條文

三、促產條例與產業創新條例間之差異

中華經濟研究院 9

章節 促產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

第六章之一
營運總部

◎共2條，包括租稅優
惠及土地優惠

◎維持原條文內容
◎土地價格優惠維持原條文
◎將考量產業特性及規模

第五章
工業區之設置

◎共48條，包括工業
區編定、開發、用
地取得、 工業區用
地規劃、工業區之
管理、工業專用港
或工業專用碼頭之
設置與管理、使用
毗連之非都市土地
擴展工業等相關規
範

◎設置園區之主體由中央工業主管機關
擴大至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增訂一定規模以下之園區得下放地方
政府核定設置

◎主管機關自行核定區內環境影響輕微
之環境保護變更事項

◎主管機關於一定條件下自行核定園區
計畫變更

◎明定更新之程序及限制、提供更新之
誘因等

◎新增毗連土地之管制，即應依核定計
畫並限期完成使用，違反者，地方主
管機關得廢止原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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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產條例」租優惠措施 「產業創新條例」
租優惠措施

條次 內 容

租稅專章僅保留：
研究發展(第28條)、
人才培訓(第28條)、
國際物流配銷中心 (第
29條)及營運總部(第30
條)

5 設備二年加速折舊

6 自動化、防治污染、節約能源等設備或技術投資抵減(目前設備:7
％、技術:5％)

6 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投資抵減(目前抵減率30％)

7 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鄉鎮地區(抵減率15%及10%)

8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股東投資抵減

9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五年免稅

9-1 科學工業公司進口國內無產製機器設備免徵關稅、營業稅

11 鼓勵個人創作發明，提供或出售予國內公司使用，所得50％免稅

14-1 國際物流配銷中心從事儲存、簡易加工之所得免徵營所稅

19-1 員工分紅配股按面額課稅

19-2 新興產業技術入股五年緩課所得稅

70-1 營運總部取自國外關係企業之權利金、投資收益、處分利益等之
所得免稅

二擇一

註：其他租稅減免項目包括外人投資減免、專案合併免稅、遷廠工業區土增稅減免等，因申請案件較少未予列舉。

中華經濟研究院 11

參、條例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1.多元化獎勵（租稅優惠/補助/輔導）

2.研發、人才培訓補助或租稅優惠（28條）

3.營運總部/國際物流中心租稅優惠（29-30條）

4.中小企業（傳產、服務業）雇用人力補助

6.溫室氣體減量/綠色競爭力（24-26條）

7.產業園區的設置與管理

兼顧產業升級與財政收支

•全球創新中心
•產業升級轉型
•支援服務業創新
•協助代工邁向品牌

•亞太經貿樞紐
•台商營運總部

•創造就業機會
•促進產業投資

•推動產業永續發展
•提升企業綠色競爭力

•活化老舊工業區
•多元機能複合園區，提供服務
業、新興產業所需土地

策 略 內 涵

加速台灣邁向知識經濟體系 5.產業人才資源發展/無形資產流通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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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措施 國內生產毛
額增加金額

就業人
數增加

誘發投
資增加
金額

租稅
收入

租稅
損失

租稅淨
效益

自動化 63,840 16,522 62,980 36,366 35,294 1,072

研究與發展 316,053 93,032 71,550 38,734 17,877 20,857

人才培訓 50,613 10,232 4,495 6,014 899 5,115

資源貧瘠 5,670 1,865 8,982 3,243 17,492 -14,249

五年免稅 55,540 18,267 87,975 31,765 17,759 14,006

股東投資抵減 2,295 752 3,635 1,313 9,437 -8,124

營運總部 3,235 1,060 5,125 1,850 0 1,850

總 計 497,247 141,729 244,742 119,285 98,758 20,527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依賦稅統計年報93年至96年統計資料模擬）。

單位：百萬元；％；人

促產條例租稅獎勵總體經濟效益
1.創造4,972億元GDP，14萬人的就業機會。
2.誘發投資金額達2,447億元。
3.稅收淨效益為205.3億元。

中華經濟研究院 13

肆、爭議焦點
•不分產業別/增加服務業抵減的適用

•不分規模別
•創新補助、就業機會創造、服務業抵減有利中小企業
•兩稅合一、最低稅負

一、獨厚特定產業

二、獨厚大企業、財團

三、造成稅收損失

四、未能平衡區域發展

五、補助替代租稅優惠

六、17.5%的單一稅率

•「促條例產」落日稅收減少損失1,500億元
•四項租稅優惠保留稅損300億元

•中央產業政策、地方產業發展策略（第5條）
•補助地方招商（第20條）
•針對國際經濟情勢、FTA的產業支援
•其他政策工具（六大新興產業、海空經貿城）

•補助需事前編列預算，不可預測性
•對大企業有利、補助對象有限
•國際接軌不易

•方便但造成更多稅收損失
•缺乏政策引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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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17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八條（暫
定）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係依照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
八條（暫定）第三項授權訂定，
爰明定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與發展，指公司為其產
品或服務本身，或其製造方法、用途以及商業流
程或模式等方面之提升、改進或創新之研究與發
展活動。
前項所稱公司為其產品或服務本身，或其製造方
法、用途以及商業流程或模式等方面之提升、改
進或創新之研究與發展活動，包括下列情形：
一、公司為其產品本身，或其製造方法、用途等方面

所為有關形狀、構造、裝置、外觀、效率、品質、
技術、流程或良率之提升、改進或創新之研究與
發展活動。

二、公司為對於前款事項有所發明，提出新型、新式
樣之改進或創新所從事之研究與發展活動。

三、公司為產品或服務之開發，所從事量產或推廣前
之市場調查活動。

四、公司為促進產品或服務之品牌形象，所從事量產
或推廣前之行銷研究活動。

五、公司為其產品或服務之提升、改進或創新，所進
行之實驗、資料庫建置以及同步工程。

六、公司為試驗先前所未從事之商業模式，在實際推
展該商業模式從事業務之前，投入於實驗店與未
來店之模組工程。（按：模組工程一語有待進一
步澄清界定）

七、其他合於第一項規定之研究與發展活動，而為經
濟部專案認定者。

公司從事第一項所稱研究與發展活動，以其有無
實際投入作為認定基礎，不以有無研究與發展成
果或該成果具創新高度為必要，其研究與發展成
果亦不以超越、擴張其所從事領域之科學或科技
既有之專業知識為必要。
公司從事研究與發展活動所得成果，如有取得發
明、新型或新式樣之專利者，則其為取得前開專
利所從事之活動，稅捐稽徵機關應逕予認定為第
一項所稱研究與發展活動。但就產品之形狀、花
紋、色彩等所從事之創作活動，如僅係得受著作
權保護之著作，非屬第一項所稱研究與發展活動；
對於管理技術所為之改進，亦同。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公司為研究
新產品或新技術、改進生產技術、改進提供勞務技術及改
善製程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生產單位為改進下列生產技術或提供勞務技術之費用：
(一)提高原有機器設備效能。
(二)製造或自行設計生產機器設備。
(三)改善儀器之性能。
(四)改善現有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
(五)設計新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
(六)發展新原料或組件。
(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廢熱之再利用。
(八)公害防治或處理技術之設計。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

互勾稽，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
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之

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

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

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
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稱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構、準醫學
中心以上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
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一本條研究與發展支出包含製造
業、技術服務業，並將現行審查
要點之內容修正後置入本辦法。
服務業則以公司為研究開發新產
品或新服務、或研究新行銷方法
所從事之市場調查活動，及為大
量生產而促進商品或服務之品牌
形象而為之活動為限，而認定為
研究與發展活動之範疇。現行稽
徵實務及司法判決上對於研發之
認定，以有「創新高度」為其標
準，惟此係一不明確之概念，造
成稽徵機關逕自限制研發費用之
認列，不僅有違行政行為明確性
原則，且易致徵納雙方之爭執與
爭訟，故明定不應以有創新高度
為限。因此，本辦法特別就本法
所稱之研究與發展活動概念予以
明確界定，並明確規範不以有創
新高度為必要。公司若無研發成
果時，尚須檢視其是否有實際投
入研究與發展活動；但公司若有
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之專利者，
其為取得前開專利所從事之活動
即可視為第一項所稱研究與發展
活動。惟對於產品之形狀、花紋、
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所
為之創作或著作，及對管理技術
所為之改進或改良，則不屬於研
究與發展之範疇。

伍、服務業研發的抵減獎勵之初步規劃
一、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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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17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與發展之支出，以公司因從事研究與發展活動，所支出
之下列費用為限：
一、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之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三、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四、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五、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六、研究發展單位以外之其他單位為改進其產品或服務本身，或其製造方法、用途以及商

業流程或模式等方面之提升、改進、改良、促進或創新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提高原有機器設備效能所生之費用。
(二)製造或自行設計生產機器設備所生之費用。
(三)改善儀器之性能所生之費用。
(四)改善現有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所生之費用。
(五)設計新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所生之費用。
(六)發展新原料或組件所生之費用。
(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廢熱之再利用所生之費用。
(八)污染防治或處理技術之設計所生之費用。
(九)公司為產品或服務之開發，從事量產前之市場調查活動所生之費用。
(十)公司為促進產品或服務之品牌形象，從事量產前之行銷研究活動所生之

費用。
(十一)公司為其產品或服務之提升、改進、改良、促進或創新，進行之實驗、

資料庫建置以及同步工程所生之費用。
(十二)公司為試驗先前所未從事之商業模式，在實際推展該商業模式從事業

務之前，投入於實驗店與未來店之模組工程之費用。
(十三)其他經經濟部核准從事研究與發展活動所生之費用。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之費用。

八、經經濟部洽商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
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委託國內或國外經經濟部核定並登記有案之技術服務業者從事研究與發展之費用。
十、其他經經濟部洽商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稱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
教學醫院或認定之專科醫院以上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
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經經濟部核定並登記有案之技術服務業者，就其研究與發展支出申請適用本辦法
之投資抵減，應排除因受託從事研究與發展所發生之研究與發展支出。
公司如有委託他人從事研究與發展或與他人共同研究與發展者，就該公司實際用
於委託他人從事研究與發展或與他人共同研究與發展所為之支出，如符合前條之
規定，亦得核實認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
公司為研究新產品或新技術、改進生產技術、
改進提供勞務技術及改善製程所支出之下列費
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

員之薪資。
二、生產單位為改進下列生產技術或提供勞務技術

之費用：
(一)提高原有機器設備效能。
(二)製造或自行設計生產機器設備。
(三)改善儀器之性能。
(四)改善現有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
(五)設計新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
(六)發展新原料或組件。
(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廢熱之再利用。
(八)公害防治或處理技術之設計。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

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
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

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

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
用。

八、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
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
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
費用。

九、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
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稱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
構、準醫學中心以上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
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一在研究與發展活
動之定義與範疇予
以明定後，進一步
再就研究與發展活
動支出予以規範，
爰參酌現行審查要
點之附表規定，予
以明文規範。又為
使條文體例更為明
確，爰將現行辦法
之條文文句予以修
正後，移列部分條
文於其他條次。按
目前實務上就消耗
性器材、原材料及
樣品之費用，稽徵
機關係以有研究計
畫為據始得申報，
惟研究紀錄或報告
亦應得以作為認定
之依據，爰刪除以
有研究計畫為限之
規定。委外研發及
共同研發實係現今
公司研究與發展活
動之一種常態類型，
就其所支出之費用，
性質上本即為研究
與發展之支出，惟
其認定上應就公司
所實際支出部分加
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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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創新種類及活動 可抵減費用
(一)製造業

製造/
服務業
整合創新

創新可能活動：
（1）應用服務為主的製造商

新產品應用模式開發設計
消費者行為研究

薪資
資料庫費用
實驗室費用
委外調查研究費用

（2）品牌廠商（委外製造）
消費者行為研究
品牌通路佈建策略研析
原型之開發、設計

薪資
資料庫費用
實驗室費用
委外調查研究費用

（3）設計廠商（委外製造）
新產品設計前原材料之探索
與運用試驗
新趨勢掌握與前瞻消費

薪資
資料庫費用
實驗室費用
委外調查研究費用

（4）零組件通路商
產品生產解決方案
為顧客提供產品整體設計、
測試

薪資
測試儀器
外包試量產費用

表1 除一般製造業之外，新的創新類別及可能衍生的創新費用

二、創新類別及其適用抵減獎勵之可行性

中華經濟研究院 1717

產業 創新種類及活動 可抵減費用

(二)
服務業

1.產品（服務）/流程創新：
定義：全新的產品（服務）及製（流）程創新，以及有顯著改良
的產品（服務）或製（流）程

(1)批發零售業者
公司為推出新型態之商業流程或模式，所從事之試驗店或展店之研

究運作
(2)物流運輸業者
應用新的資料處理系統，與RFID、GPS科技，並安排嶄新（獲大

幅改善）之物流、運輸排程研究，以提供客戶更有彈性的服務（適
用於物流業）

薪資
資料處理系統
及設備支出

資料庫費用
委外調查研究
費用

2.組織創新
定義：明顯修改過的創新組織架構，或採用新的（或有重大
修改的）企業策略方向

註1:公司產品（服務）有明顯改變，且可以加以測量（如產品、銷售額
提高，或服務流程縮短），組織的改變才算創新

註2:對服務業而言，將組織結構與平日作業體系的功能加以改良，並且
使產出的結果有明顯可測得的改變時，就可說是技術上的製程創新，
但採用品質標準系統（例如ISO9000）不能算是組織創新，除非它對
貨物或服務的生產或運送過程，有顯著的改善。

抵減適用困難：
(1)很難界定內部（扁平化）或外部組織創新（如購併、合併）
(2)公司以集團方式運作，子母公司的運作更難界定組織創新。
(3)創新和”產出”掛勾，與「產創條例」研發獎勵以”投入”，

不及於”產出” 的精神有所差異

不易適用

表1 除一般製造業之外，新的創新類別及可能衍生的創新費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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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創新種類及活動 可抵減費用

(二)
服務業

3.行銷創新
定義：係指技術（服務）上全新（或顯著改良）的產品（服
務），準備上市發表時所進行的各種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前期
的市場研究、市場測試和上市廣告，不過，建立銷售網並不包
括在內。

註1：必須是技術或服務上全新（或顯著改良）的產品/服務
適用：公司為產品或服務之開發，或促進產品之品牌形象，所
從事量產前或推廣之行銷研究活動（所有產業）

薪資
資料處理系統
及設備支出

資料庫費用
委外調查研究
費用

4.商業模式創新
定義：公司導入科技/設計方法，推出新型態之商業流程或
模式，所從事之創新活動

註1：應檢附全國首創或產業、同業首創之證明，或取得國外商業模式專
利之證明。

適用：公司為試驗先前所未有之商業模式，在實際推展該商
業模式前，投入於實驗店或未來店之模組工程研究（適用
於餐飲、零售、連鎖加盟等）

薪資
資料處理系統
及設備支出
資料庫費用
委外調查研究
費用

表1 除一般製造業之外，新的創新類別及可能衍生的創新費用（續）

中華經濟研究院 19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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